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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

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集人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

会议地点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

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４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间的任意时间

。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副董事长肖云华

６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的总体情况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５５５

人

、

代表股份数

３３２

，

７５１

，

６１２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５８％

。

其中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包括代理人

）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３２１

，

９４１

，

４８２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３．７８％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５５３

人

、

代表股份数

１０

，

８１０

，

１３０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７９８６％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

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关于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权益法的

议案

》

同意

３３２

，

６８４

，

３１２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５０

，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

；

弃权

１６

，

８０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

。

五

、

参加本次会议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

名称

新理益集团有

限公司

挪 威中 央

银行

金鸿 罗运新 卢惠珍 张本泰 李松柏 朱瑞 梁淦平 陈文晟

所持

股数

３２１

，

９３８

，

５８２ ４９８

，

４０２ ４４２

，

０００ ４１２

，

０００ ２２６

，

０００ ２０２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潘玲 漆贤高

３．

结论性意见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潘玲

、

漆贤高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

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天茂集团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会议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

二

０

一

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二

０

一

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

应到董事

７

人

，

实到董事

７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建设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的议案

》。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现有各化工生产装置的实际情况

，

为打通公司各化工产品产

业链

，

全面提高公司各化工装置的协同能力

，

提高综合效益

，

公司拟投资

３．０２

亿元建设

“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

”。

具体内容见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

２０１０－０４２－

重大

项目投资公告

》。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赞成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星期

一

），

会议地点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

详细内容见同日公告的

《

关于召开二

０

一

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赞成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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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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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Ｏ

一

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董事会决定召集二

Ｏ

一

０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１０

：

００

，

会期半天

２

、

会议地点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

关于建设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的议案

》

披露说明

：

议案内容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０－０４０

）。

三

、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方式

：

①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

，

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

人身份证

、

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③

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上午

９

：

００

—

下午

５

：

００

，

亦可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

登记手续

。

３

、

登记地点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

、

其它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

电话

：

０７２４－２２２３２１８

传真

：

０７２４－２２１７６５２

，

地址

：

湖北省荆门市杨湾路

１３２

号

（

邮编

：

４４８０００

）

联系人

：

龙飞

２

、

会议费用

：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Ａ ／ Ｂ

股

委托日期

：

代理人

（

签名或盖章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作出以下表决指示

：

１

）

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议案的表决指示

：

□

可以

□

不可以

２

）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

□

可以

□

不可以

３

）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

，

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

可以

□

不可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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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投资项目概述

根据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发展规划和公司现有各化工生产装置

的实际情况

，

为打通公司各化工产品产业链

，

全面提高公司各化工装置的协同能力

，

提高综

合效益

，

公司拟投资

３．０２

亿元建设

“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

”。

该项目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二

、

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１

、

项目整体概况

（

１

）

项目投资概算

“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

”

总投资为

３０１９６

万元

，

其中建设项目工程造

价

２０００２

万元

（

建筑工程

６５６９

万元

；

设备购置费

７４６６

万元

；

安装工程

２１３６

万元

；

其它费用

３８３１

万元

），

流动资金

１０１９４

万元

。

（

２

）

工艺技术方案

本项目采用的固定床工艺等加工路线均为目前石化行业普遍应用工艺的集成

，

具有多

年的设计

、

生产实践的考核

，

是完全成熟可靠的

。

（

３

）

生产规模

生产规模为

２．１８

万吨

／

年丙烯

、

１

万吨

／

年丙烷

、

１２

万吨

／

年液化气等

。

（

４

）

原辅材料

主要原料为

Ｃ４

及催化剂

。

（

５

）

项目选址

本工程拟在荆门市化工循环产业园

（

位于公司厂区东部区域

，

系公司自有土地

）

建设

，

厂

区环境现状良好

，

交通运输方便

。

（

６

）

环境保护

本工程充分考虑了环境保护的因素

，

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

，

原料路线

、

工艺技术选择了

污染少

、

运行可靠

、

稳定的方案

，

结合科学

、

严格的管理

，

污染将尽可能地消灭在工艺生产过

程中

，

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

减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

本工程的三废均有较好的处理措施

，

完全可达到污染排放标准

，

因此不会对环境造成危

害

。

（

７

）

本项目主要经济指标

本项目建设总周期

２４

个月

。

需投入总资金

３０１９６

万元

，

其中建设项目工程造价

２０００２

万元

，

流动资金

１０１９４

万元

。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平均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３４７６

万元

，

年平

均新增利润总额

６５５７

万元

，

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前为

２４．６％

。

２

、

项目发展前景

Ｃ４

烃是重要的石油化工原料

，

其主要来源于炼油厂的各种催化裂解装置以及石化公司

的蒸汽裂解制乙烯装置

。

目前

，

Ｃ４

烃的利用包括燃料利用和化工利用两个方面

，

７０％

左右的

Ｃ４

烃均被作为燃料使用

，

化工附加值不高

，

严重浪费了宝贵的石油资源

。

丙烯作为重要的石油化工原料

，

其需求不断增加

，

近

５

年来

，

全球丙烯的生产能力虽有

所增长

，

但仍远低于丙烯需求的增长速度

，

供需差距还在逐年扩大

，

将大量过剩

、

廉价的

Ｃ４

烯烃催化转化生产丙烯

，

既能缓解丙烯供需矛盾

，

又能充分利用

Ｃ４

资源

，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

。

３

、

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所需资金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筹措

。

４

、

项目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取得

《

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

登记备案项目编码

２０１００８０４２７１０００７４

），

有效期为二年

。

该项目位于荆门市化工循环产业园

（

在公司厂区东部

），

系公司自有土地

，

不需新增用

地

。

三

、

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目前拥有年产

５０

万吨二甲醚

、

２

万吨聚丙烯生产装置

。

其中年产

２

万吨聚丙烯生

产装置

，

原料丙烯一直供应紧张

，

主要从周边陕西

、

广东

、

广西等地炼油厂采购

，

由于运输成

本较高

，

造成到公司的丙烯原料价格很高

。

本公司拟建设的

“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

”，

其目的就是以来源丰富

、

价

格低廉的

Ｃ４

烯烃为原料

，

通过新技术开发

，

生产用途广泛且附加值较高的重要有机化工原

料

———

丙烯

，

即可以满足公司聚丙烯生产的需求

，

使公司聚丙烯产能达到

２

万吨的规模

，

形

成

“

丙烯

———

聚丙烯

”

产业链

，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

增加公司抗风险能力

，

同时生产的

１２

万

吨液化气

，

与公司现有的二甲醚产品作为民用燃料

，

在开发民用燃料市场方面将发挥积极的

协同作用

。

该项目对于打通公司各化工产品产业链

，

全面提高公司各化工装置的协同能力

，

充分发

挥公司各化工装置产能

、

提高综合效益

，

多产品经营

，

规避单一产品的系统性风险

、

增强持续

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２

、

存在的风险

（

１

）

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

Ｃ４

价格的上涨

，

将会对本项目的盈利状况造成一

定影响

。

（

２

）

若丙烯制造技术实现突破

，

丙烯产能大幅增加将导致丙烯价格下跌

，

也会对本项目

的盈利状况造成影响

。

四

、

目前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尚未办理完毕

，

待取得该项目

《

环境影响报告书

》

后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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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０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

网下发行不超过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

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

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周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

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

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300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2010]1411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

相结

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发行

46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

网上发

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

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

1

、

路演时间

：

2010

年

10

月

22

日

（

周五

）

9:00－12:00

；

2

、

路演网站

：

全景网

http://rsc.p5w.net

3

、

参加人员

：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

请阅读

2010

年

10

月

15

日刊登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

中证

网

，

网址

www.cs.com.cn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com

；

证券时报

网

，

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www.ccstock.cn

）

上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000729

公告编号：

2010-032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

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主持

了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燕京转债

"

）

网上发行

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

摇号

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四位数

：

0224

，

2224

，

4224

，

6224

，

8224

，

1913

，

6913

；

末五位数

：

61059

，

01059

，

21059

，

41059

，

81059

，

14307

；

末六位数

：

052246

；

末 七 位 数

：

6384109

，

0134109

，

1384109

，

2634109

，

3884109

，

5134109

，

7634109

，

8884109

；

凡参与燕京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22201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

张燕京

转债

。

发行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0－026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获准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公司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金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经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0

年第

36

次注册会议审核，同意公司发行注册金额为

25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现将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目前，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签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0]CP149

号），该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25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 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三、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需更换主承销商或变更注册金额的，应重新注册。

四、公司在短期融资券发行、兑付过程中和短期融资券存续期内如遇重大

问题，及时向交易商协会秘书处报告。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2010－027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本

次会议

"

）

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应出

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公司部分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关于租赁经营场地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广州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华联

"

）

签署

《

场地租赁合同

》，

租赁

其拥有合法出租权的位于广州市中山五路

219

号中旅商厦地上三层约

5089.59

平方米的商

业用房

，

用于经营超市项目

。

租赁期限

：

从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

。

租金

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

82.339

元人民币

。

管理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

17.434

元人民币

。

由于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力争同时担任广州华联董事长职务

，

本公司董事马婕同时担

任广州华联董事职务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广州华联的第一

大股东

,

持有其

21%

的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马婕在本次会议中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该事项已事先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

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董事会关于本项议案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该交易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定价方法合理

，

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该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

表决情况

：

回避

1

人

，

同意

8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二

、《

关于受让北京明德福海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

华联集团

"

）

签订

《

北京明德福海贸易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

》，

受让其所持有的北京明德福海贸易有限公司

83.33%

的股权

。

受让价格为

4,987,678.70

元人民币

。

由于华联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公司股东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

华联股份

"

）

为华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由于本公司董事郭丽荣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裁

、

财务总监职务

，

在华联集团控股子

公司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联股份

"

）

担任董事职务

，

在华联集团控股子

公司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华联财务公司

"

）

担任董事长职务

；

本公司董事高峰同时在华

联集团担任副总裁职务

，

在华联股份担任董事职务

；

本公司董事马婕在华联股份担任副董事

长职务

；

本公司董事李翠芳在华联财务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

前述董事均构成本项议案的关联

董事

，

在董事会审议并表决本项议案的过程中回避了表决

。

该事项已事先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

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董事会关于本项议案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该交易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定价方法合理

，

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表决情况

：

回避

4

人

，

同意

5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广东

、

四川各设立

2

家分公司

，

在河南

、

贵州

、

广西各设立

1

家分公司

，

用于

经营商业项目

。

表决情况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表决结果

：

通过

。

特此公告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股票简称：华联综超 编号：

2010-028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与广州华联商厦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华联

"

）

签署了

《

场地租赁合同

》，

租赁其拥有合法出租权的位于广州市中

山五路

219

号中旅商厦的部分商业用房

，

用于经营超市项目

。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

，

本公司与广州华联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净资产

5%

且

3000

万元以上

。

该事项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广州华联签署了

《

场地租赁合同

》，

租赁其拥有合法出租权的位于广州市中山五

路

219

号中旅商厦地上三层约

5089.59

平方米的商业用房

，

用于经营超市项目

。

由于本公司与广州华联存在关联关系

（

详见本公告第二部分所述

），

因此

，

上述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

本次会议

"

）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

关联董事在董事

会中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

本次交易事前已经过本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

。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

认为董

事会关于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本次交易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

则

，

定价方法合理

，

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重组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广州华联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力争同时担任广州华联董事长职务

，

本公司董事马婕同时担任广

州华联董事职务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广州华联的第一大股

东

,

持有其

21%

的股权

。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广州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时间

：

2002

年

3

月

25

日

公司注册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

219

号

1-9

层

注册资本

：

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张力争

主营业务

：

批发和零售贸易等

。

截止

2009

年底

，

广州华联总资产为

9226.65

万元

，

净资产为

-7960.38

万元

，

2009

年度广

州华联实现营业收入

7168.79

万元

，

净利润

-898.01

万元

。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

，

公司与广州华联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净资产

5%

且

3000

万元以上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目标房屋为位于广州市中山五路

219

号中旅商厦地上三层约

5089.59

平方米的商业用

房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

交易双方

：

出租方

：

广州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承租方

：

本公司

2

、

合同签署日

：

2010

年

10

月

19

日

3

、

交易标的

位于广州市中山五路

219

号中旅商厦地上三层约

5089.59

平方米的商业用房

。

4

、

租赁期限

从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止

。

5

、

租金和支付方式

租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

82.339

元人民币

。

管理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

17.434

元人民

币

。

租金按月支付

。

6

、

合同生效的条件与时间

合同在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后生效

。

定价原则

：

租金标准是在参考市场同类型物业租赁价格的基础上

，

经双方协商确定

。

五

、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租赁场地开设超市项目

，

有利于扩大公司规模

，

提高公司竞争力

。

董事会认为

，

本次

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邹建会

、

冯大安

、

胡建军参加了本次会议

，

三位独立董事均认为

：

本次董

事会关于本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该交易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定价方法合理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八

、

备查文件

1

、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

2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3

、《

场地租赁合同

》。

特此公告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1

日

华泰证券杭州庆春路等 23 家证券营业部 （原华泰联合证券杭州庆春路等 23家证券营业

部）的客户：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于 2010年 9月 30日在本报第

A 8版刊登的 《关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置换营业部客户

迁移公告》之第二条第（二）款第 5项（3）中相关内容有误，现予更正如下：

（3）场内、场外除 Q D II外的其他开放式基金

（a）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其他份额相关交易业务暂停 5个工作日（2010年

11月 2日至 2010年 11月 8日）

（b）赎回业务暂停 7个工作日（2010年 10月 29日至 2010年 11月 8日）。

若您对本次公告内容有任何咨询需要，请拨打以下客服热线电话：

华泰联合证券：95513

华泰证券：95597

特此公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置换营业部客户迁移公告》之更正公告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0-028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以通讯和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

下称本次会议

)

的通知

，

并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共

9

人

，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9

人

。

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及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广

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

会

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

公司

2010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为规范本次募

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

决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开户情况如下

：

（

1

）

户名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

803053065908094001

开户行

：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

2

）

户名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

006201020017577343012

开户行

：

珠海市商业银行总部营业部

（

3

）

户名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

445006030018120109257

开户行

：

交通银行汕头市分行龙湖支行

公司将于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人

、

存放募集资金的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

《

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0-029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

09

宜华债”付息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26

日发行的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将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开始支付自

2009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0

年

10

月

25

日期间的利息

。

有关本期债券付息方案补充说明如下

：

1

、

本期债券二级市场现券交易实行

T+1

日逐笔全额结算

，

即当日买入债券的投资者

，

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下一交易日日终将交收成功的债券登记至投资

者账户

。

2

、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最后交易日为

：

2010

年

10

月

24

日

；

权益登记日和除息日为

：

2010

年

10

月

25

日

。

最后交易日买入并在权益登记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投资者享有本期债券利息权益

，

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投资者不享有

兑息权

。

本期债券有关其他付息事宜的详情

，

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

（

www.sse.com.cn

）

的

《

"09

宜华债

"

付息公告

》。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